
贵大对外发〔2020〕2 号

关于进一步规范使用贵州大学对外合作

专用章的通知

各学院、校直各单位：

学校自2016年 9月启用“贵州大学对外合作专用章”

以来，在规范学校对外框架协议的签订方面取得一定成

效。但在对外合作专用章使用过程中，部分单位仍然存

在未按照流程申请用印、对外合作协议自行盖单位公章

等使用不规范的问题。

为进一步加强对外合作专用章的管理，规范对外合

作专用章的使用行为，维护学校的合法权益，根据《贵

州大学对外合作专用章使用管理办法（2019 年修订版）

的通知》（贵大发[2019]118 号）文件精神，提出如下要

求：

一、贵州大学对外合作专用章的归口管理部门为对

外合作处。对外合作专用章的使用范围为：教育合作合

同，包括合作办学合同，联合培养合同，委托培养合同，

校地、校企战略合作协议（合同），教育培养合同等（不

含非学历教育、成人高等教育）。



二、对外合作专用章申请使用流程如下：

1.用印单位使用对外合作专用章前，须填写《贵州

大学对外合作专用章用印申请单》，并由所在单位负责人

签字盖单位公章后报对外合作处；

2.对外合作处相关科室组织人员对合同进行初审，

提出审核意见。

3.对外合作处主要负责人对合同进行审核签字，对

合同中涉及共建实验室或研究机构、建立校外实习实践

基地、合作办学、招生就业、资源占用、经费标的内容

时严格执行会签制度，由对外合作处主要负责人提出会

签意见，由学校相关职能部门进行会签并明确“同意”

或“不同意”意见。

4.对外合作处将用印申请单及合同呈报分管校领导

审批同意后方可用印。

5.专用章管理人对合同进行复核登记后，需见用印

单位负责人在合同文本委托代理人签字处签字并盖单位

行政章后才加盖贵州大学对外合作处专用章。

请各单位按照学校规定及本通知要求，规范办理对

外合作处专用章的用印手续。

对外合作处

2021 年 5 月 20 日

附：1.《贵州大学对外合作专用章使用管理办法(2019 年

修订版)

2.《贵州大学对外合作专用章用印申请单》



附件 1：

贵州大学对外合作专用章使用管理办法

（2019 年修订）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对外合作专用章的管理，规

范对外合作专用章的使用和保管行为，维护学校的合法

权益，根据贵州大学《合同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和合同

归口管理的原则，结合部门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对外合作专用章的类别及使用范围：教育

合作合同，包括合作办学合同，联合培养合同，委托培

养合同，校地、校企战略合作协议（合同），教育培养合

同等（不含非学历教育、成人高等教育）。

第三条 对外合作专用章由对外合作处指定专人进

行保管，用印时严格审查，合法使用，不得让他人代管。

第四条 对外合作专用章加盖程序：

（一）用印单位使用对外合作专用章前，须填写用印

申请单，并由所在单位负责人签字盖公章后报对外合作

处；

（二）对外合作处相关科室组织相关人员对合同进行

初审，提出审核意见，报分管副处长审核签字；

（三）对外合作处主要负责人对合同进行审核签字，

对合同中涉及共建实验室或研究机构、建立校外实习实

践基地、合作办学、招生就业、资源占用、经费标的内



容时严格执行会签制度，由对外合作处主要负责人提出

会签意见，由学校相关职能部门进行会签并明确意见。

（四）对外合作处将用印申请及合同报分管校领导审

阅同意后方可用印。

（五）专用章管理人对合同进行登记后，加盖对外

合作专用章。

第五条 对外合作处或会签部门无法把控风险的重

大合同（协议）以及涉及资源占用、重大经费标的内容

时，须由法律顾问室提出意见，由分管校领导组织论证

会议，并提交校长办公会审议。

第六条 未经审查和审查未通过的合同，不得加盖

对外合作专用章。

第七条 加盖对外合作专用章，必须遵守以下管理

规定：

（一）用于盖章的合同（协议）材料须是原件，不

得是复印件或传真件。

（二）专用章管理人，须亲自对用印材料进行盖章，

不得将专用章交于他人加盖。盖完章后，专用章管理人

留底（原件），并定期送学校档案馆保存。

第八条 对外合作专用章禁止携带出对外合作处以

外使用。如必须带出使用，须由领用单位提出申请、经

对外合作处主要领导审核批准、领用人签字登记等程序

后，才能由领用单位携带前往，用后立即带回，并将对

外合作专用章归还给保管人，且签字归还，注销借印。



第九条 对外合作专用章出现丢失、损毁或被盗

时，印章保管人要立即向部门负责人报告，并及时采取

有效措施，尽量减少由此产生的各种可能损失。

第十条 对外合作专用章保管人员离职、换岗时，

须办理对外合作专用章移交手续后方可办理离职、换岗

手续。

第十一条 捐赠类合同按照“贵州大学教育发展基

金会”有关规定执行，盖“贵州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印章。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贵州大学对外合作专用章申请使用流程

用印单位填写《贵州大学对外合作专用章用印申请单》

对外合作处相关科室进行初审，提出审核意见

报分管副处长审核签字

对外合作处主要负责人对合同进行审核签字

用印单位按照修改意见修改合同

并制作正式合同文本

报分管校

领导审批

重大合同（协议）、涉

及资源占用、重大经

费标的等内容

组织论证

专人登记，加盖对外合作专用

章

送档案馆留存

相关部门会签



附件 2：

贵州大学对外合作专用章用印申请单

申请用印单位：（加盖公章） 申请日期：

单位经办人 申请用印单位负责人

合同主要

内容

合同名称

合作单位名称

合同类别

合同摘要

（标的、金额等）

对外合作处意见：

签字： 日期：

相关部门意见：

签字： 日期：

（分管）校领导意见：

签字： 日期：

备注：合同中涉及共建实验室或研究机构、建立校外实习实践基地、合
作办学、联合培养、招生就业、资源占用、经费等标的物内容时，须由
相关职能部门在用印申请单上进行会签。




